	屏東縣恆春鎮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申請書

	申請人姓名
	
	電話號碼
	

	通訊地址
	

	土　　　　　　地　　　　　　座　　　　　　落

	鄉鎮市區
	段　（小　段）
	地　　　　　號　（請逐筆填寫）

	恆 春 鎮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計　　筆

	申請核發
份　　數
	　　　　　份

	希望證明書以何種方式核發
	（　）由恆春鎮公所郵寄。
（　）由申請人自行到場領取。

上列兩種方式，申請人務必擇一填寫，請打「ˇ」選填，如未填寫以郵寄方式核發。
規費收費標準：土地一筆收費新台幣壹佰元。
※購買土地者應再詳細查詢不得以本證明為依據。

	茲檢附地籍圖謄本（最近三個月內）正本乙份，敬請惠予核發恆春鎮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。
此    致
恆 春 鎮 公 所
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蓋章）　　　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
